


豫交院教[2016]31号

关于提交专业建设整改结果的通知
各系（院、部）：
按照《关于开展专业建设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豫交院[2016]50号）文件要求， 2016年11月21日-12月30日，为我院专业建设验收工作阶段，因学院安排《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（2015-2018年）》及争创“优质校”工作，经请示院领导，专业建设验收工作进行了推迟，现就验收工作重新通知如下：
1.请各系（院）于2017年1月4日前，分专业提交专业建设整改结果报告，总结各专业建设的阶段性成果、专业建设各项目仍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建设计划。
2. 专业验收检查工作计划安排在2016-2017学年第二学期初进行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
特此通知
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26日

 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2016年12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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